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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通信迁改工程相关问题协调会备忘录

为进一步完善我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通信管线迁改

涉及的相关问题 ,明 确通信管线迁改的实施方式和相关费用预

(结 )算 口径,顺利推进项目建设,⒛⒛ 年 6月 4日 上午,市财政

局召集市建委、各通信运营商召开了专题协调会,现将有关意见

备忘如下。

一、关于迁改费用承担范围及委托方式问题。对市政基础设

施建设中涉及既有通信管线进行迁改的,由项目建设单位承担管

线割接迁改部分的相关费用。由项目建设单位委托杭州地下管道

公司负责管沟迁改,通信运营商负责线缆割接迁改工作,建设单

位和运营商 (含地下管道公司)委托的专业设计单位,应根据通

信设计、施工规范及管理要求提出管线迁改范围及迁改方案,施

工图设计完成后需经项目建设、监理单位组织审查,按审查后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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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工图实施。

二、关于迁改费用的补偿方式问题。按
“
拆一还一

”
原则 ,

采用按实际迁改方案进行结算或按既有管线重置价补偿给管线产

权单位两种方式。对迁改前后线缆通道 (沟体或廊道)形式发生

重大变化的,鼓励按既有管线重置价进行补偿。

三、关于迁改费用预 (结)算口径问题。按实际迁改方案结

算或重置价补偿的通信管线迁改工程,其预 (结 )算费用的计算

口径 :

1.工程量按建设单位确认的施工图和竣工图 (含现场签证资

料)计算。

2.工程相关费用套用工业和信息化部 《信息通信建设工程预

算定额》(2016版 )、 《信息通信建设工程概、预算编制办法及费

用定额》(2016版 )、 《信息通信建设工程施工机械台班、仪表台

班费用定额》(2016版 )相关计价依据。企业管理费、利润、措

施费等按相应工程类别费率计取,措施费中施工用水电蒸气费、

特殊地区施工增加费、施工队伍调遣费、大型施工机械调遣费不

计。工程建设其他费用中除安全生产费外,其他不予计取,税金

按营改增后的相关规定执行。材料价格按预算编制期当月 《杭州

市造价信息》(正刊)、 《浙江省造价信息》(正刊)计取,工程结

算时按实际工期平均信息价计算,对无信息价的材料及附件,工

程预 (结 )算时通信运营商 (地下管道公司)须提供市场材料价

格的有效凭证,报审核单位审核。管线迁改涉及的拆除费用不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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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通信运营商应将常用主要光缆等通信材料按浙江省建设

工程造价管理总站 (浙江省标准设计站)要求及时上报,由省造

价总站统一在 《浙江造价信息》正刊进行发布,作为工程预 (结 )

算依据。

3.按上述口径计算的建安造价下浮 sO/o。

4.关于工程结算审核核减费的处理问题。若工程结算造价经

审查后,对超过 5%部分的工程结算核减追加费 (以核减额超过

送审造价 sO/0部分为基数,按 sO/0计算)由施工单位承担,工程结算

批复时直接从结算造价中扣除,扣除项目名称为 “合同约定的核

减追加费
”
。

5.本工程预 (结 )算造价以审核单位审核为准。

四、关于委托设计  算标准和支付问题。对实际需要委托
改工程,专业设计单位经建设单

容一并纳入施工合同中,由建设

单位 (甲方)与运营商 (含地下管道公司)(乙方 )、 专业设计单

位 (丙方)签订三方合同,设计费按经审核的施工图预算 (合同

价)为计费基数,可按 30/0的费率计算,一并纳入合同范围,在施

工图预算审核完成后付清,包干使用。设计费由建设单位直接支

付设计单位,开具设计咨询服务发票。

五、关于工程价款支付问题

工程预付款支付比例按合同价的 3O0/0,当实际完成产值 (以

建设单位或其委托的咨询单位审核为准)达到合同价 5O0/0时支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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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完成产值的 7sO/0(含预付款),工程完工支付至实际完成产值的
gO%,工程价款结算经审核批复后付清余款,保修期相关责任由乙

方负责。

本备忘录适用于杭州市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涉及通信

迁改工程,对市本级政府投资的房建项目,区县市政府投资项目

可参照执行,未尽事项,相关单位协商解决,本备忘录适用于发布

之日起的新开工项目,原 《关于财政投资项目涉及通信迁改相关

费用结算协调会会议纪要》(杭财基 (⒛09)151茌 号)同 时废止。

员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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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:参加会议单位及人员名单

杭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:秦嘉、邹航

杭州市财政局:郑符、郭贤明、刘春兰

中国电信杭州分公司:江平

杭州地下管道公司:闻军能、汪永兵

华数传媒:蒋礼

铁通杭州分公司:杨云国

中国联通杭州分公司:吴旭容、杨洋

中国移动杭州分公司:陈崇进、黄文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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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⒛⒛年 8月 12日 印发


